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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作为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飞光电”或“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下简称“《创业板规范运作指

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创业板上市规则》”）

及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对聚飞光电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进

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公司 2019 年 8 月 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2019 年

8 月 21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于 2020 年 3 月 4 日签发的《关于核准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82 号），公司获准发行 7,046,881 张可

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共计募集资金 704,688,100.00 元，扣除承销

和保荐、律师费、资信评级费、审计费、债券发行登记等费用 10,201,769.21 元

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694,486,330.79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亚

会 A验字（2020）0015 号)。

(二) 2025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2024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87,852,809.81

加：存款利息收入减支付的银行手续费 387,823.63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取得的理财收益 2,682,8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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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赎回银行理财产品 668,000,000.00

减：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199,726,709.43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497,000,000.00

募集资金节余金额 62,196,780.19

减：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025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62,196,780.19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

的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2020 年 5 月 8 日，公司、惠州

市聚飞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聚飞”）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

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并连同保荐机构国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分别与平安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

行、渤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

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2023 年 6 月 2 日，公司、惠州聚飞和芜湖聚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芜湖聚飞”）作为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共同实施主体，

公司和芜湖聚飞分别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与惠州聚飞作

为同一方，与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农业银行以及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根据签订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规定：（1）国金证券作为保荐机构，应当

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监督。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事项

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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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监督权。公司、惠州聚飞、芜湖聚飞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国金证券的调查与查

询。国金证券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2）公司、

芜湖聚飞及惠州聚飞授权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专户存储银行

查询、复印专户的资料；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

有关专户的资料。（3）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前）出具对账单，并抄送

保荐机构。专户存储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4）公司、惠州

聚飞或芜湖聚飞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或达

到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10%的，专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及邮件方式通知保荐机构，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5）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

账单或向保荐机构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

形的，公司、芜湖聚飞、惠州聚飞有权单方面解除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机构 银行账号/资金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余额
存款

方式

渤海银行深圳分行宝安支行 2009463372000185
106,695,730.7

9
12,490.33 活期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 15000103461196
157,790,600.0

0
32,572,175.6

4
活期

民生银行深圳宝安支行 676062888
230,000,000.0

0
152,551.72 活期

中信银行深圳后海支行 8110301011900526692
200,000,000.0

0
28,400,190.5

1
活期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 15871860130057 1,000,553.92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头

支行
756277121090 14,319.35 活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755964381810701 44,198.08 活期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882807197 300.59 活期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790031591 0.05 活期

合计
694,486,330.7

9
62,196,780.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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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

公司 2025 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的情形。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情况

公司 2025 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情形。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该项募集资金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 2025 年度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5 年度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5 年度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于 2025年 4月 18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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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惠州市聚飞光电有限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明细情况如下：

委托方 受托方 产品名称 关联关系 金额（万元）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惠州市聚飞光电有

限公司

民生银行深圳

宝安支行
大额存单 无 4,500 2025-02-08 可随时赎回

合计 4,500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 2025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

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专项报告于 2026 年 4 月 17 日经董事会批准报出。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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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694,486,330.79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199,726,709.4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673,401,654.08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惠州 LED 产品扩产项目 否 546,897,500.00 536,695,730.7
9 142,412,847.46 530,520,458.86 98.85 2026年 4

月 30日
217,113,412.83 是 否

2、惠州 LED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157,790,600.00 157,790,600.0
0 57,313,861.97 142,881,195.22 90.55 2026年 10

月 31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704,688,100.00 694,486,330.7
9 199,726,709.43 673,401,654.08 96.96

超募资金投向 无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无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无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无

合计 无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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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惠州 LED产品扩产项目”部分实施主体由全资子公司惠州市聚飞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聚飞”）变更为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及芜湖聚飞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聚飞”），部分实施地点相应地由惠州市惠澳大道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鹿颈路 6号变更为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鹅公岭社区鹅岭工业

区 4号及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凤鸣湖北路 71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按承诺投资项目进行投资，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

况
无



七、保荐机构主要核查工作

报告期内，保荐代表人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访谈沟通、银行账单核对

等多种方式，对聚飞光电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

行了核查。主要核查内容包括：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

使用原始凭证、中介机构相关报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和支持文件等

资料，并与公司高管、中层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沟通交流等。

八、会计师对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进行鉴证，并出具了《关于深圳市聚飞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报告认为：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2025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5〕10 号）、《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编

制，如实反映了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聚飞光电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执

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聚飞光电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

与已披露情况一致，未发现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保荐代表人：

吕聪伟 林海峰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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